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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浙江大学医学院研究机构 

考核评估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系，各办，各附属医院，各研究所： 

经学院研究，现将《浙江大学医学院研究机构考核评估补充规定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大学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月 27日印发 

 



浙江大学医学院研究机构考核评估补充规定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对医学院研究机构（以下简称研究机构）的管理，

根据《浙江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管理办法（2014 年 12 月修订）》

（浙大发科〔2014〕7 号）规定，结合医学院具体情况，制定本补充

规定。 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依托医学院建设的各校级研究所和研究

机构，以及医学院研究所、研究中心等。 

第三条  考核评估作为研究机构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，其主要目

的是全面检查和了解机构的发展情况，及时发现问题，总结经验，推

动研究机构更好发展。  

第四条  为保证研究机构的正常运行，学院要求各依托建设单位

向研究机构提供必要的研究场地和每年不少于拾万元的运行经费支

持，同时给予其他方面必要的支持。 

第五条  学院原则上每年对各研究机构进行一次考核评估， 

具体评估工作由学院科研办公室组织实施。  

第二章  评估程序 

第六条  各研究机构在接到考核评估通知后，应认真总结，组织

撰写评估材料交医学院。  

第七条  医学院将组织专门的考核评估委员会，根据《浙江大学

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管理办法（2014 年 12 月修订）》和本规定的要求，

对各研究机构进行考核评估。 

第三章  评估结果 

第八条  评估标准和结果按学校相关规定。凡依托单位没有提供

必要的研究场地和运行经费的，评估结果均为“不合格”。  

第九条  学院对评估结果将适时予以公布。对评估为“优秀”的

研究机构给予适当表彰和奖励。评估为“不合格”的机构，第一次给

予警告，限期整改；第二次评估仍为“不合格”的机构给予调整或撤

并处理。 

第四章 其 它 

第十条  组建时间不满一年的研究机构当年可不参加考核评估。  

第十一条 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医学院科研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